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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本公司接獲蘇錫(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的通知，蘇錫已於 2008 年 7 月 14 日悉數轉讓其所持有的全榮股權予本集團若干高級僱員。全榮乃一間按特定目的而成立的公司，如下文所述全榮是為股份獎勵計劃用途而成立。根據本公司接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向本公司遞交的披露權益通告，全榮被視為擁有本公司 29,352,000 股股份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46%。  本公司接獲蘇錫(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的通知，蘇錫已於2008年7月14日悉數轉讓其所持有的全榮股權予本集團若干高級僱員(均非本公司的董事或關連人士)。本公司知悉蘇錫轉讓全榮股份的目的是賦予本集團若干高級僱員管理下文所述的股份獎勵計劃。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07年1月22日的招股章程中披露，全榮乃蘇錫按特定目的而成立，其主要目的是授予本公司某批股份(詳述於招股章程中)予本集團僱員以示鼓勵和分享成果，並於歸屬期間代僱員持有已授予的股份(「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根據本公司接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向本公司遞交的披露權益通告，全榮被視為擁有本公司29,352,000股股份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46%，該批29,352,000股股份乃作為股份獎勵計劃用途。因此，全榮就該轉讓後，蘇錫總持有(直接及間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減至約57.89%。據此，唐翔千先生(蘇錫的單一股東，亦為本公司榮譽創辦主席及執行董事)總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透過蘇錫及其他被視為擁有權益)減至約 69.66%。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於本公布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關連人士關連人士關連人士」」」」    具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本本本本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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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錫蘇錫蘇錫蘇錫」」」」    蘇錫(英屬處女島)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   「「「「全榮全榮全榮全榮」」」」    全榮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 2008 年 7 月 14 日其轉讓予本集團若干高級僱員股份前，為蘇錫的全資附屬公司。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美維控股有限公司美維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世儀吳世儀吳世儀吳世儀 代行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唐翔千先生、唐慶年先生、唐英敏小姐及鍾泰強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Lee, Eugene先生、梁君彥先生及李家祥博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